論文共同指導教授同意書  （一百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適用）
本人同意擔任國立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
（學號：             ）
論文指導教授，其論文題目暫定為

（指導教授簽章）
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（共同指導教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※研究生應於第二學年上學期加退選開始，徵得老師同意指導並將同意書繳回學程辦公室彙整。
